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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0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金岭南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45 

债券代码：127020        债券简称：中金转债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提供 

金融服务业务的专项说明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证监会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7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的相关要求，现将公司与关联方广

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晟财务公司”）的金融

业务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广晟财务公司概况 

广晟财务公司由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广晟控股集团”）、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

股份有限公司和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

资，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广晟控股集团之控股子公司，注

册资本 10.99 亿元，注册及营业地为广东省广州市天河

区珠江西路 17 号广晟国际大厦 52 楼。 

广晟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

（现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，以下简称“监管机构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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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（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：L0216H244010001）、广东

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000345448548L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，依法接受监

管机构的监督管理。根据监管机构颁布的《企业集团财

务公司管理办法》，广晟财务公司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

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，为企业

集团成员企业提供金融服务。 

广晟财务公司在监管机构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

业务，目前，广晟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：企业集团

财务公司服务。 

二、与广晟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

业务情况 

2024 年度，公司与广晟财务公司发生的金融业务情

况统计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名称 行次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

1、在广晟财务公

司存款 
1 80,175.44 1,156,515.22 1,153,810.83 82,879.83 

2、在广晟财务公

司借款 
2 142,400.00 219,000.00 159,000.00 202,400.00 

3、在广晟财务公

司开展票据承兑

业务 

3 10,000.00 62,500.00 58,500.00 14,000.00 

 

三、对广晟财务公司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的情

况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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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严格遵守与广晟财务公司签订的《金融服务协

议》，并进行风险持续评估、制定风险处置预案，有效

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允和上市公司资金的独立，有效防范

资金被关联人占用的风险，维护了上市公司的利益。 

公司与广晟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有利于满足公司

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，有效拓宽了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范

围，提高了公司资金管理收益。 

四、金融服务协议的执行情况 

公司与广晟财务公司双方均遵循依法合规、平等自

愿、互惠互利、共同发展及共赢的原则进行合作，严格

履行了金融服务协议，各项业务开展均在协议约定范围

内。执行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存款服务 

1、广晟财务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不低于

同期公司可获得的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

存款利率。 

2、在本年度内，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30.00 亿

元等值人民币。 

3、广晟财务公司保障公司存款的资金安全，公司提

取存款时按照广晟财务公司的程序要求操作，履行在发

出指令当天提取存款。 

（二）结算服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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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广晟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，

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。 

2、上述结算服务按照规定收取的结算费用不高于

公司可获得的中国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用

标准。 

（三）信贷服务 

1、广晟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信贷业务，信贷利

率及费率按市场公平交易原则确定。 

2、在本年度内，广晟财务公司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

要，向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借款 1.9 亿

元；向山东中金岭南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借款 13 亿

元、提供票据承兑业务 6.25 亿元；向深圳市中金岭南

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7 亿元。 

（四）经营范围内的其他金融服务 

广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发行债券及并购重组项目/

业务提供财务顾问服务。 

五、风险控制措施的执行情况 

为有效防范、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广东省广晟财

务有限公司存、贷款等金融业务的资金风险，维护资金

安全，公司制订了相关风险控制措施，并在与广晟财务

公司办理金融业务期间，定期组织开展存、贷款风险的

防范和处置工作。执行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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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司关注广晟财务公司经营情况及广晟财务

公司资金流动性，并从广晟控股集团、广晟控股集团下

属成员单位或监管部门及时了解信息，做到信息监控到

位，风险防范有效。 

（二）公司定期取得并审阅广晟财务公司的审计报

告，并关注广晟财务公司对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

法》的执行情况。 

（三）公司定期评估广晟财务公司的业务与财务风

险，出具风险评估报告，报董事会审议并披露。2024 年

8 月 26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

《关于对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

告》，并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披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 15 日 


